
证券代码：002848 证券简称：高斯贝尔 公告编号：2017-036

高斯贝尔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 2016 年年报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高斯贝尔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高斯贝尔”）于 2017

年 6 月 15 日收到了深圳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高斯贝尔数码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2016 年年报的问询函》（中小板年报问询函【2017】第 342 号）。针对

问询函中提及的事项，回复如下：

1、你公司 2016 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以下简称“净利润”）为

6,013.06 万元，同比增长 19.68%，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2,784.33

万元，同比减少 124.95%。请对以下事项进行补充说明：

（1）请说明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与净利润变化趋势不匹配的原因。

回复：

高斯贝尔 2015年~2016 年合并现金流量表（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和流出项目）：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6 年 2015 年 同比减少额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88,811.46 99,614.16 -10,802.70

收到的税费返还 6,576.30 3,539.36 3,036.94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4,016.06 3,296.85 719.21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99,403.83 106,450.37 -7,046.54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73,206.20 69,957.25 3,248.95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13,436.25 11,850.25 1,586.00

支付的各项税费 2,569.89 2,362.11 207.78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项 目 2016 年 2015 年 同比减少额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2,975.83 11,123.28 1,852.55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02,188.16 95,292.88 6,895.2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784.33 11,157.49 -13,941.82

公司 2016 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以下简称“净利润”）为 6,013.06

万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以下简称“经营流净额”）为-2,784.33

万元；2015 年净利润为 5,024.42 万元，经营流净额为 11,157.49 万元，同比分

别增长 19.68%和减少 124.95%。两者产生差异的主因：

2016 年实现营业总收入 94,495 万元，上年同期营业总收入 84,336 万元，

同比增长 12.05%。2016 年末应收帐款余额 55,129 万元，年初余额 41,153 万元，

同比增长 33.96%；应收帐款余额的增加超过了营业收入增长速度。应收帐款增

加过多，是导致经营流净额同比减少较多和经营流净额与净利润变化趋势不匹配

的原因。

应收账款增加的原因是，2016 年第四季度的营业收入为 30,530.72 万元，

占全年营业收入的 32.31%，其收款账期大都在 2017 年的第 2~3 季度，导致 2016

年年末应收账款余额较大。

（2）请结合大额现金收支情况说明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较去年同期大幅下

降的原因。

回复：

高斯贝尔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2016年比 2015年同期大幅下降主要原因如下

（基础数据详见以上“高斯贝尔 2015 年~2016 年合并现金流量表（经营活动现

金流入和流出项目）”）：

本期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88,811 万元，上年同期销售商品、提

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99,614 万元，同比减少 10,803 万元。

2016 年经营流净额较去年同期下降,主要系客户应收账款增加所致，且大部

分是印度市场的客户。印度市场基本为电视运营商，公司在该地区的销售产品为



“前端+终端+系统平台”。 因运营商前期投入大、购销量也较大，因此公司对

运营商有半年左右结算账期。运营商使用了高斯贝尔系统产品后，也就绑定客户

使用公司的终端。因系统掌握在公司手中，所以客户欠款风险可控。

2、你公司当期销售费用 8,332.41 万元，占营业收入的比重为 8.8%。请你

公司结合行业状况、销售模式及可比上市公司情况等分析说明销售费用占营业

收入比重的合理性。

回复：

（1）2016 年，高斯贝尔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销售费用占营业收入比重对

比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注：上述信息来源于各上市公司已披露的《2016 年年度报告》。

如上表所示，高斯贝尔销售费用与营业收入的比重低于同洲电子、数码视讯，

高于银河电子、四川九洲、创维数字。

（2）高斯贝尔是数字电视系统解决方案提供商，同时提供数字电视前端设

备、系统软件平台及用户终端产品，2016 年各可比公司产品结构及市场结构情

况如下：

公司名称 销售费用 营业收入 比重

高斯贝尔（002848） 8,332.41 94,495.01 8.82%

银河电子（002519） 11,667.66 198,092.94 5.89%

同洲电子（002052） 17,547.41 56,349.53 31.14%

四川九洲（000801） 19,048.82 391,573.29 4.86%

数码视讯（300079） 17,236.32 147,484.86 11.69%

创维数字（000810） 40,051.46 592,709.14 6.76%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产品类别 收入 结构占比 毛利率 市场结构

高斯贝尔（002848）

数字电视终端 78,240.51 82.80% 25.02%

境外：67.55%

境内：32.45%

数字电视前端及软件 12,772.39 13.51% 46.21%

其它业务 3,482.10 3.68% 24.55%

银河电子（002519）

数字电视终端 100,434.66 50.70% 23.89%

境外：6.88%

境内：93.12%

智能机电产品 70,474.79 35.58% 53.03%

其它业务 27,183.49 13.72% 41.07%

同洲电子（002052）

数字电视终端 38,067.01 67.56% -

境外：40.38%

境内：59.62%

平台交付及运维 5,520.61 9.8% -

其它业务 12,761.91 22.65% -

四川九洲（000801）

数字电视终端 248,220.60 63.39% 16.01%

境外：28.17%

境内：71.83%

空管产品 63,747.44 16.28% 37.59%

其它业务 79,605.24 20.33% 29.50%

数码视讯（300079）

智能网关及终端 40,087.02 27.18% 15.27%

境外：9.14%

境内：90.86%

数字电视系统及服务 31,706.03 21.50% 65.64%

其它业务 75,691.81 51.32% 61.25%

创维数字（000810）

数字电视终端 487,493.26 82.25% 21.71%

境外：40.20%

境内：59.80%

液晶器件 62,867.20 10.61% 11.56%

其它业务 42,348.69 7.14% 29.67%

注：上述信息来源于各上市公司已披露的《2016 年年度报告》，我司对产品类别进行了归类整理。

由上可见，各公司销售结构存在明显差异，仅具相对可比性，现分析如下：

1）从产品结构分析，即有数字电视终端又有数字电视系统的公司且数字电

视系统销售占比高的公司，其销售费用占收入比重高于数字电视系统销售占比低

的公司，原因是数字电视系统（前端+软件+服务）需销售方提供专业安装与维护，

费用支出成本高。如“数码视讯”数字电视系统及服务销售占比为 21.50%，其

销售费用占收入比重为 11.69%，“高斯贝尔”数字电视前端及软件销售占比为

13.51%，销售费用占收入比重为 8.82%，其它公司因无数字电视系统或极少相关



产品，未列入对比。

2）从产品类别占比分析，“高斯贝尔”与“创维数字”相对接近。“高斯贝

尔”数字电视终端销售占比为 82.80%，境外市场占比为 67.55%，销售费用占收

入比重为 8.82%，“创维数字”数字电视终端销售占比为 82.25%，境外市场占比

为 40.20%，销售费用占收入比重上为 6.76%；“高斯贝尔”销售费用占收入比重

高于“创维数字”，主要原因是公司销售的数字电视前端及软件属专业技术产品，

安装及维护成本高，该类项目费用约占公司销售费用的 30%，扣除该项影响后公

司销售费用占收入比重与“创维数字”接近；

3）从销售市场结构分析，境外销售占比多的公司，销售费用占收入比重相

对高于销售占比低的公司，主要是因开发国际市场投入的人力成本及差旅等费用

支出要高于国内。如“同洲电子”、“高斯贝尔”高于“创维数字”“四川九洲”

“银河电子”。

综上所述公司销售费用占收入的比重符合市场情况，不存在异常现象。

3、你公司子公司成都驰通公司持有资质 CMMI-DEV V1.3 ML-3 于 2017 年 4

月 13 日到期，请说明该资质到期对公司经营的影响及目前续期情况。

回复：

CMMI 全称是 Capability Maturity Model Integration，即软件能力成熟度

模型集成。CMMI 认证是由美国软件工程学会制定的一套专门针对软件产品的质

量管理和质量保证标准。我公司全资子公司成都驰通数码系统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成都驰通”）取得的是 CMMI 三级证书。持有三级证书，表示企业不仅能够

对项目的实施有一整套的管理措施，并保障项目的完成，而且企业能够根据自身

的特殊情况以及自己的标准流程，将这套管理体系与流程予以制度化。该证书是

对企业的一个资质等级评定，并非成都驰通开展现有业务所必须取得的资质，证

书到期不会对公司经营造成影响。

证书到期前，成都驰通已在办理续期手续。已于 2017 年 4 月 21 日取得

CMMI-DEV V1.3 ML-3 新证书，新证书有效期三年，到期日为 2020 年 4 月 21 日。



4、你公司取得的中国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共 27 份，其中 4 份于 2013

年 12 月 13 日到期，请说明该证书到期对公司生产经营的影响。

回复：

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即 3C 认证，是国家为保护消费者人身安全和国家安全、

加强产品质量管理、依照法律法规实施的一种产品合格评定。企业如需生产 3C

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管理范围内的产品，必须通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的审核，取

得该类别产品的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方可进行生产，否则会被认定为违规

生产。对 3C 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管理范围以外的产品，国家认监委按照国家统

一推行和机构自主开发相结合的方式，结合市场需求，推动 CQC 自愿性产品认证

制度的开展。企业均可根据需要自愿向认证机构提出认证申请。

我公司年报中列示的四份编号分别为：CQC12001082289、CQC12001082288、

CQC12001082286、CQC12001082290 的产品认证证书，属自愿性产品认证证书，

不在国家规定的 3C 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管理范围内。年报中误将该类产品证书

列示在《公司取得的中国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的表中。表格中列示的日期

2013 年 12 月 13 日是这四份证书的发证日期，自愿性认证证书不会明确列示有

效期，该类证书的有效性依据发证机构的定期监督获得保持。我公司这四份证书

尚未到期，对我公司的生产经营不会造成影响。通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网站

（http://www.cqc.com.cn/www/chinese/zscx/ ）中 CQC 自愿性产品认证模块，

输入证书编号可核实证书的有效性。公司今后一定认真审查，避免类似事件再次

发生。

5、你公司 2016 年财务费用为-1,528.38 万元，同比减少 480.56%。请结合

公司业务情况说明财务费用减少的合理性。

2016 年度与 2015 年度公司财务费用结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 年 2015 年 同比增减额 变动幅度

利息支出 360.74 746.12 -385.38 -51.65%

https://baike.so.com/doc/5029653-5255888.html
https://baike.so.com/doc/5379057-5615287.html


减：利息收入 38.73 27.48 11.25 40.94%

汇兑损益 -1,927.37 -1,037.87 -889.50 85.70%

金额机构手续费 76.98 55.97 21.01 37.54%

合 计 -1,528.38 -263.26 -1,265.12 480.56%

如上表所见，公司 2016 年财务费用为-1,528.38 万元，与 2015 年-263.26

万元相比减少金额 1,265.12 万元，同比减少 480.56%，主要是因利息支出及汇

兑损益变动所致，情况分析如下：

（1）2016 年利息支出为 360.74 万元，相比 2015 年 746.12 万元减少 385.38

万元，降幅为 51.65%，原因如下：

1）贷款金额下降：2016 年公司平均贷款额为 7,546 万元，比 2015 年 10,150

万元减少 2,604 万元,降幅达 25.65%，此项约减少利息支出 180 余万元；

2) 贷款利率下调：2014 年 11 月至 2015 年 10 月，央行六次下调贷款基准利

率，我司贷款实际利率由 2015 年 7.20%降至 2016 年的 5.0025%，此项约减少利

息支出 160 余万元；

3）2016 年公司使用了 440 万美元的外币贷款，此项贷款利率仅为 3.896%，

此项约减少利息支出 30 余万元。

（2）2016 年汇兑损益为-1,927.37 万元，相比 2015 年-1,037.87 万元减少

889.5 万元，降幅 85.7%，原因如下：

境外销售、外币收款及境外平均应收款项余额情况表

单位：万美元

项目 2016 年 2015 年 同比增减额 变动幅度

境外销售额 9,642.66 7,321.49 2,321.17 31.70%

外币收款额 7,266.69 6,153.92 1,112.77 18.08%

外币应收平均余额 4,522.49 2,423.59 2,098.90 86.60%

人民币兑美元平均汇率 6.65 6.24 0.41 6.57%

近几年公司加大海外市场投入力度，2015 下半年印度、巴西等国际市场相继

开启，公司 2016 全年境外销售额为 9,242.66 万美元，比 2015 年增加 2,321.17



万美元。2016 年人民币兑美元平均汇率为 6.65:1，2015 年人民币兑美元平均汇

率为 6.24:1，全年因出口销售额增加及汇率贬值增加汇兑收益 889.5 万元人民

币。

6、你公司境外收入占比为 67.55%，境外收入占比较上年同期上升 11.78%，

公司面临汇率波动风险。请对以下事项进行补充说明：

（1）结合公司客户和产品情况说明境外收入占比较高的原因。

回复：

现阶段境外机顶盒市场各个区域发展不均衡，欧美数字化开展较早，已经完

成模拟到数字的转换，目前在往高清化、网络化和超高清等方向发展，而非洲东

南亚等区域则还处于模拟到数字的转换阶段。

目前数字电视行业竞争比较激烈，我公司主要是以前端系统销售带动终端机

顶盒销售为主，同时为运营商客户提供优质的技术支持和服务，有良好的用户粘

性，能够做到系统带动终端销售并在海外形成较大规模的同行较少，因此我公司

具有较大的竞争优势。

公司近几年在印度和东南亚区域深耕细作，尤其在印度市场重点投入，在印

度建立了广泛的运营商和代理商基础。2015 年起印度政府大规模推动全国模拟

到数字的转换，由此带来较大的机顶盒需求。2016 年度印度市场处于第三期第

四期模拟关停阶段，部分三期模拟关停基本完成，第四期模拟关停部分区域已经

启动，公司此前积累的众多系统客户开始集中产生机顶盒需求，因此 2016 年印

度市场销售大幅增长，带动公司海外市场业绩大幅增长。

（2）说明公司近三年汇率波动对公司损益的影响。

回复：

2014 年~2016 年境外销售、外币收款及境外销售占比情况：

单位：万美元

项目 2016 年 2015 年 2014 年

境外销售额 9,642.66 7,321.49 8,403.62

外币收款额 7,266.69 6,153.92 7,876.72

境外销售占总收入比 67.55% 55.77% 60.93%

2014 年~2016 年人民币兑美元平均汇率及汇兑收益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 年 2015 年 2014 年

人民币兑美元平均汇率 6.6531 6.2401 6.1434

汇兑收益净额 1,927.37 1,037.87 20.51

利润总额 7289.93 5693.37 3559.53

汇兑收益占利润总额比例 26.44% 18.23% 0.58%

近三年公司境外业务比重增大，导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变动对公司损益影响

加大。2014 年全年平均汇率变动很小，汇兑收益对当年净利润影响很小；2015

年汇率有了较大波动，当年境外销售因汇率变动给公司带来汇兑收益为

1,037.87 万元，占当年利润总额的 18.23%； 2016 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大幅贬

值，当年汇兑收益高达 1,927.37 万元，占利润总额的 26.44%。

（3）为应对外汇汇率波动风险采取的措施。

回复：

我公司为应对外汇汇率波动风险采取了如下措施

1）在签订商务合同时，充分考虑汇率波动因素，合理定价；

2）签订合同时向境外客户力推跨境人民币结算；

3）在人民币升值时期，采用银行远期结汇工具，锁定汇率；

4）对于外贸远期销售合同，运用银行金融工具进行贸易融资，比如出口

押汇、应收账款质押；

5）商务谈判时，尽量缩短应收账款期限；

6）采取内保外贷，进行境外美元融资，降低汇率成本。

7、你公司在重大诉讼、仲裁事项中披露有 1,195.44 万元涉案金额未裁决，

公司对未决诉讼计提预计负债 778.06 万元。请对以下事项进行补充说明：

（1）截至目前重大诉讼的执行情况，如需披露，请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回复：



截止目前公司的重大诉讼均无后续进展。公司与上海英立视数字科技有限公

司的诉讼事项仍处于审理过程中。公司及公司子公司郴州希典与永隆电路有限公

司的诉讼事项仍在等待郴州市苏仙区人民法院下达开庭通知。诉讼具体情况详见

公司 2017 年一季度报告。

（2）请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规定补充说明公司计提预计负债的过程及合

理性。

回复：

截至 2016 年 12月 31日，公司针对未决诉讼事项计提预计负债 778.06 万元。

上述预计负债均由公司与上海英立视数字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英立视”）

的诉讼事项产生，具体情况如下：

2016 年 11 月 30 日，上海知识产权法院就公司与英立视诉讼案下达了《民事

判决书》，主要判决内容：

1）公司（被告、反诉原告）向上海英立视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原告、反诉

被告）支付截止至 2015 年 12 月 29 日止的河北省内浏览器软件授权费用人民币

6,364,916.00 元；

2）公司向上海英立视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支付计算至 2016 年 11 月 30 日的逾

期付款违约金 1,251,883.64 元；以及以人民币 6,364,916.00 元为基数、自 2016

年 12 月 1 日起至本判决生效日止、按每日万分之五计算的逾期付款违约金。

3）驳回高斯贝尔的反诉诉讼请求。本诉案件受理费 94,546 元，由上海英立

视数字科技有限公司负担 29,428.00 元，公司负担人民币 65,118 元，反诉案件

受理费人民币 9,375 元由公司负担。

根据上述《民事判决书》及《企业会计准则》规定，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

共计提预计负债 778.06 万元，其中包括：

1）应支付给英立视截止至 2015 年 12 月 29 日止的河北省内浏览器软件授权

费用人民币 6,364,916.00 元；

2）应支付给英立视的计算至 2016 年 11 月 30 日止的逾期付款违约金

1,251,883.64 元；以及以人民币 6,364,916.00 元为基数、自 2016 年 12 月 1 日

起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按每日万分之五计算的逾期付款违约金 98,656.20 元。

3）公司应负担的案件受理费 65,118.00 元。



综上所述，关于公司与英立视诉讼案计提的预计负债 778.06 万元依据上海

知识产权法院作出的《民事判决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

此外，关于永隆电路有限公司诉金峰电路（惠州）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永隆电路有限公司向法院申请代位执行金峰电路（惠州）有限公司对公司及

公司子公司郴州希典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郴州希典”）的到期债权，因公

司及郴州希典与金峰电路（惠州）有限公司的购销业务款项 3,084,389.08 元已

于 2015 列入应付账款，无需再计提预计负债。

8、报告期末，你公司存货账面余额为 2.09 亿元，同比增长 15.77%，计提

存货跌价准备 1,209.50 万元。请结合原材料价格变动情况、存货跌价准备计提

政策等补充披露存货跌价准备计提的具体程序及存货跌价准备计提的充分性。

回复：

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号——存货》的规定，制定了存货跌价准备计

提政策，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于资产负债表日对存货减值情况进行测试，遵循

谨慎性原则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2015 年~2016 年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情况表

单位：万元

存货类别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同比增减幅度

存货 存货占比 跌价准备 存货 存货占比 跌价准备 存货 跌价准备

原材料 5,559.73 26.64% 880.57 6,050.81 33.57% 731.98 -8.12% 20.30%

在产品 731.25 3.50% 1,241.22 6.89% -41.09%

半成品 2,445.99 11.72% 219.15 2,719.08 15.08% 134.77 -10.04% 62.61%

库存商品 2,991.29 14.33% 732.69 2,191.02 12.15% 347.70 36.53% 110.73%

发出商品 7,771.46 37.24% 125.04 5,190.62 28.79% 46.65 49.72% 168.03%

委托加工物资 1,369.43 6.56% 634.35 3.52% 115.88%

存货小计 20,869.15 100.00% 1,957.44 18,027.11 100.00% 1,261.09 0.00% 55.22%

跌价准备计提比例 9.38% 7.00% 2.38%



营业收入 94,495.01 84,336.41 12.05%

2016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9.45 亿元,同比 2015 年增加 1.02 亿元,增长速度达

12.05%,公司主要采用以销定产生产模式。为保证生产需要和订单交期,库存有所

增加，即 2016 年末存货 20,869.15 万元，同比 2015 年末增加 2,842.04 万元，

增幅 15.77%。

公司的原材料、在产品、半成品、委托加工物资等均属于需要继续加工的存

货，库存商品、发出商品属于直接用于出售的存货，在期末确定存货是否需要计

提减值准备时，先对库存商品和发出商品进行测试，再对原材料、在产品、自制

半成品等其他存货进行减值测试。

1）库存商品及发出商品的减值测试和计提

首先，公司的库存商品品类较多，且产品多为针对客户合同或订单需求的合

理备货，公司绝大部分库存商品具有较大的毛利空间，其可变现净值高于成本，

不存在减值迹象；其次，对由于市场价格波动、客户需求变化等原因导致少数产

成品价值暂时下跌的情况，则根据该部分库存商品的预计售价减去预计的销售费

用和税费后的金额作为可变现净值，再将成本高于可变现净值的部分计提存货跌

价准备。

公司的发出商品主要分为两种：

A、发送给客户、但尚未满足公司收入确认具体政策的库存商品，已经是有

合同明确规定销售价格的存货，且销售价格减去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税费后的金额

高于成本，因此公司认为此类发出商品不存在减值。

B、发送给客户备机，但产权属于公司，不满足销售收入确认条件。在期末，

将其账面价值与市场价值进行比较，将账面价值高于市场价值的部分计提存货跌

价准备。

2）自制半成品的减值测试和计提

公司的自制半成品系由于需要满足客户的产成品快速供货需求而预先生产

的，公司仅对期末属于某个产品专用的、且该产品经减值测试后需计提减值的半



成品按公司的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方法进行测试和计提。

对需要继续加工的自制半成品，公司按其对应产品主要客户最近期执行的销

售价格来确定所生产的库存商品的估计售价，减去按后续工序中继续投入金额占

完工成本的比例来合理预计继续加工将要发生的成本，再减去估计的销售费用和

相关税费后确定其可变现净值，再对结存成本高于可变现净值的金额对应计提了

存货跌价准备。

3）原材料、在产品及委托加工物资的减值测试和计提

公司对于无合同标的原材料，将其账面价值与市场价值进行比较，将账面价

值高于市场价值的部分作为存货跌价准备计提。

对于有合同标的的原材料，公司按其对应产品合同的销售价格来确定所生产

的库存商品的售价，减去按后续工序中继续投入金额占完工成本的比例来合理预

计继续加工将要发生的成本，再减去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确定其可变现

净值，再对结存成本高于可变现净值的金额对应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公司的在产品、委托加工物资主要是按订单投产的 PCB 板和芯片等，亦根据

上述原材料和半成品的减值测试方法一并进行测试。公司的委托加工物资都有合

同标的，经分析不存在减值。

公司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充分，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

高斯贝尔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6 月 24 日


